
第
五
十
五
期

~ 60 ~

第
五
十
五
期

~ 61 ~

產
險
史
話
︵
十
二
︶
保
險
法
令
篇

張 

明 

暉

保
險
制
度
的
建
立
及
保
險
市
場
的
運
作
，
必
須
依
賴
法
令

的
規
範
，
使
保
險
契
約
的
權
利
和
義
務
，
能
明
確
定
義
及
定
位
，

避
免
發
生
紛
爭
事
件
；
諸
如
保
險
監
理
機
構
對
保
險
事
業
的
監
理

措
施
，
必
須
依
﹁
法
令
﹂
行
政
，
不
得
逾
矩
、
又
如
保
險
事
業
的

經
營
經
營
管
理
及
發
展
，
業
者
亦
需
受
﹁
法
令
﹂
的
規
範
，
以
免

發
生
脫
軌
情
節
，
降
低
其
清
償
能
力
、
至
如
社
會
大
眾
購
買
保
單

的
投
保
權
益
，
更
需
依
賴
﹁
法
令
﹂
的
保
障
。

而
﹁
保
險
法
﹂
是
建
立
保
險
制
度
，
並
促
進
保
險
事
業
發

展
，
及
確
保
社
會
大
眾
投
保
權
益
，
最
主
要
的
法
源
依
據
；
而
保

險
監
理
機
構
的
責
任
，
則
依
據
保
險
法
的
規
定
內
容
，
訂
定
施
行

細
則
，
管
理
辦
法
及
相
關
的
行
政
命
令
，
作
為
監
督
保
險
業
營
運

的
工
具
。

我
國
最
早
實
施
的
保
險
法
，
是
在
一
九
二
九
年
︵
民
國

十
八
年
︶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所
公
佈
，
總
計
八
十
二
條
條
文
，
內
容

分
別
為
總
則
、
損
害
保
險
及
人
身
保
險
等
三
大
章
；
當
時
中
國
的

政
經
情
勢
，
屬
於
軍
閥
各
據
一
方
的
戰
亂
歲
月
，
而
台
灣
則
是
日

文
化
列
車
︵
一
︶

本
統
治
的
年
代
，
不
屬
於
中
國
的
管
轄
區
。

該
保
險
法
公
佈
實
施
之
後
，
所
規
範
的
保
險
業
者
，
係
以

上
海
、
武
漢
等
大
都
會
的
保
險
市
場
為
主
。

一
九
三
七
年
︵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︶
元
月
，
政
府
修
訂
保
險

法
條
文
，
增
訂
為
九
十
八
條
，
條
文
內
容
則
分
為
總
則
、
損
失

保
險
、
人
身
保
險
及
附
則
等
四
大
章
，
以
利
中
國
保
險
事
業
的
發

展
；
惟
該
保
險
法
條
文
修
訂
之
後
不
久
，
即
是
當
年
的
七
月
，
因

北
京
盧
溝
橋
事
件
的
引
爆
，
拉
開
中
國
對
日
抗
戰
八
年
的
史
頁
，

中
國
遍
地
是
戰
場
，
保
險
事
業
的
發
展
受
阻
，
新
修
訂
的
保
險
法

並
未
付
諸
實
施
。

在
八
年
抗
戰
期
間
，
行
政
院
︵
當
時
政
府
在
陪
都
重
慶
辦

公
︶
依
據
保
險
法
規
定
，
於
一
九
四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
頒
訂
﹁
保
險
業
管
理
辦
法
﹂
、
一
九
四
四
年
五
月
八
日
，
再
公
佈

﹁
戰
時
保
險
業
管
理
辦
法
施
行
細
則
﹂
；
由
於
當
時
是
戰
亂
期

間
，
中
國
內
地
遍
地
烽
火
，
保
險
市
場
幾
乎
是
停
頓
的
情
形
，
此

時
公
佈
保
險
業
管
理
辦
法
，
及
施
行
細
則
的
公
佈
，
只
是
聊
備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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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，
並
無
實
質
意
義
。

到
一
九
五○

年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，
行
政
院
修
訂
﹁
保
險
業

管
理
辦
法
﹂
，
當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則
完
成
保
險
法
施
行

細
則
的
修
訂
作
業
，
增
訂
為
十
四
條
條
文
；
此
時
中
國
的
政
經
情

勢
，
因
國
民
政
府
在
國
共
內
戰
節
節
失
利
，
撤
退
至
台
灣
，
進
入

海
峽
兩
岸
分
治
的
局
面
，
國
民
政
府
的
其
行
政
管
轄
地
區
僅
有
金

馬
台
澎
。

台
灣
光
復
初
期
，
總
計
有
七
家
保
險
公
司
，
分
別
是
台
灣

產
險
、
太
平
產
險
、
中
國
航
聯
產
險
、
中
國
產
險
及
中
信
局
產
險

處
等
五
家
產
險
公
司
，
及
台
灣
人
壽
、
中
信
局
壽
險
處
二
家
壽
險

公
司
。一

九
五○

年
代
的
台
灣
，
雖
然
國
土
主
權
歸
屬
中
國
，
由

於
受
國
共
內
戰
的
影
響
，
不
僅
政
局
不
穩
，
發
生
二
二
八
事
件
，

且
面
臨
許
多
經
濟
問
題
；
諸
如
糧
食
不
足
、
通
貨
膨
脹
、
政
府
財

政
赤
字
、
外
貿
鉅
額
入
超
、
工
商
企
業
資
源
短
絀
等
問
題
，
這
些

政
經
情
勢
，
並
不
利
於
保
險
事
業
的
發
展
。

換
言
之
，
五○

年
代
的
台
灣
保
險
市
場
，
不
僅
規
模
小
，

保
險
公
司
家
數
亦
少
，
且
業
務
發
展
空
間
受
到
限
制
；
政
府
過
去

所
頒
訂
的
保
險
法
、
保
險
法
施
行
細
則
、
保
險
業
管
理
辦
法
等
法

令
，
對
保
險
市
場
的
運
作
，
並
未
發
揮
預
期
功
能
。

當
時
政
府
的
經
濟
政
策
，
全
力
推
動
土
地
改
革
計
畫
，
以

期
增
加
農
業
產
能
、
並
發
展
四
年
經
建
計
畫
，
俾
提
高
工
業
產

能
，
改
善
台
灣
經
濟
體
質
為
目
標
，
無
暇
顧
及
保
險
市
場
的
問

題
。

台
灣
光
復
初
期
成
立
的
七
家
保
險
公
司
，
必
須
自
求
多

文
化
列
車
︵
一
︶

現行保險法的架構內容，是一九六三年政府第一次開放保險公司新設時，
所修訂的法律，時任財政部錢幣司司長金克和（右四），是負責幕後推手
的關鍵人物；圖為金司長在台北松山機場，歡迎菲律賓華僑組團回國，籌
設保險公司的場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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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，
自
謀
生
機
，
政
府
能
提
供
的
協
助
相
當
有
限
；
當
時
採
用
的

保
險
法
，
是
一
九
三
七
年
首
都
仍
在
南
京
時
期
所
公
佈
的
條
文
，

一
九
五○

年
代
之
後
，
國
民
政
府
已
撤
守
台
灣
，
時
空
背
景
，
及

保
險
市
場
生
態
有
所
不
同
，
保
險
法
有
修
改
必
要
。

主
管
保
險
事
務
的
財
政
部
，
乃
著
手
研
究
修
訂
保
險
法
條

文
的
計
畫
，
歷
經
十
年
之
久
，
一
直
到
一
九
六○

年
代
，
才
提
出

修
訂
草
案
；
因
為
，
台
灣
經
過
十
餘
年
的
土
地
改
革
計
畫
，
及
二

期
的
四
年
經
建
計
畫
的
推
動
，
不
論
農
業
產
能
及
工
業
產
能
均
逐

年
提
高
，
經
濟
發
展
體
質
已
脫
胎
換
骨
。

經
過
內
部
的
審
慎
評
估
之
後
，
政
府
首
次
開
放
保
險
市

場
，
允
許
企
業
或
財
團
籌
設
新
的
保
險
公
司
；
從
一
九
六
一
到

一
九
六
三
年
的
三
年
間
，
財
政
部
總
計
核
准
十
家
新
的
產
險
公

司
，
及
七
家
新
的
壽
險
公
司
成
立
，
台
灣
保
險
公
司
家
數
，
由

原
先
的
七
家
，
增
加
至
二
十
四
家
，
保
險
市
場
有
蓬
勃
發
展
的
實

力
。

為
配
合
保
險
市
場
的
開
放
措
施
，
財
政
部
亦
如
期
完
成
保

險
法
部
份
條
文
的
修
正
草
案
，
送
立
法
院
審
議
，
完
成
修
法
程

序
，
於
一
九
六
三
年
︵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︶
九
月
二
日
由
總
統
公
佈

實
施
；
此
次
修
訂
內
容
幅
度
甚
大
，
條
文
增
加
至
至
一
百
七
十
八

條
，
條
文
劃
分
為
二
大
部
份
，
前
半
段
為
﹁
保
險
契
約
法
﹂
，

由
第
一
條
至
第
一
百
三
十
五
條
，
內
容
包
括
總
則
、
保
險
契
約
、

財
產
保
險
、
人
身
保
險
的
規
範
，
至
於
第
一
百
三
十
六
條
至
第

一
百
七
十
八
條
，
則
屬
於
﹁
保
險
業
法
﹂
及
附
則
。

這
是
政
府
遷
移
台
灣
之
後
，
首
次
修
訂
保
險
法
條
文
，
該

次
修
訂
的
條
文
內
容
，
成
為
今
後
台
灣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的
主
要
規

範
；
該
次
保
險
法
條
文
的
修
訂
，
有
二
大
特
色
，
其
一
是
將
保
險

契
約
法
與
保
險
業
法
合
編
在
一
起
，
為
保
險
事
業
的
特
別
法
。

另
一
特
色
，
則
是
在
保
險
契
約
法
部
份
，
將
財
產
保
險
，

與
人
身
保
險
︵
即
人
壽
保
險
︶
明
確
劃
分
，
並
明
訂
產
物
險
業
與

人
壽
保
險
業
，
不
得
同
時
跨
業
經
營
。

因
為
產
物
保
險
業
與
人
壽
保
險
業
，
本
質
上
屬
於
二
種
不

同
的
產
業
，
經
營
理
念
有
所
不
同
，
管
理
規
範
必
然
有
所
差
別
，

契
約
規
範
亦
需
分
別
訂
定
；
但
有
關
﹁
保
險
業
法
﹂
方
面
，
採
用

同
一
部
﹁
保
險
業
法
﹂
，
以
相
同
的
條
款
規
範
，
同
時
監
督
產
物

保
險
業
及
人
壽
保
險
業
的
營
運
，
難
免
發
生
﹁
格
格
不
入
﹂
的
問

題
，
使
保
險
監
理
作
業
陷
入
顧
此
失
彼
的
窘
境
。

此
一
新
修
訂
的
保
險
法
於
一
九
六
三
年
九
月
二
日
公
佈
實

施
，
而
行
政
院
經
過
五
年
的
研
擬
，
才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的
二
月
，

才
公
佈
﹁
保
險
法
施
行
細
則
﹂
三
十
七
條
，
及
﹁
保
險
業
管
理
辦

法
﹂
三
十
六
條
，
真
是
慢
工
出
細
活
；
由
於
這
些
細
則
及
管
理
辦

法
的
問
世
，
使
監
理
機
構
引
導
及
監
督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的
法
令
工

文
化
列
車
︵
一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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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，
才
宣
告
完
備
。　

由
於
政
府
訂
定
的
經
濟
發
展
政
策
，
方
向
明
確
，
並
採
取

積
極
的
措
施
，
台
灣
經
濟
發
展
自
一
九
七○

年
代
起
，
呈
現
快
速

成
長
的
情
勢
，
對
外
貿
易
數
字
逐
年
擴
大
，
而
平
均
國
民
所
得
則

是
逐
年
上
升
的
情
勢
；
快
速
的
經
濟
發
展
情
勢
，
亦
改
變
保
險
市

場
的
經
營
環
境
及
生
態
，
保
險
業
的
業
務
發
展
亦
同
步
成
長
。

尤
其
一
九
七○

年
，
成
立
才
八
年
的
國
光
人
壽
發
生
倒

閉
事
件
︵
主
因
是
該
公
司
辦
理
的
抵
押
放
款
業
務
，
發
生
鉅
額

呆
帳
，
致
淨
值
轉
負
，
失
卻
清
償
能
力
︶
，
原
有
保
險
法
令
及

規
章
，
已
無
法
滿
足
未
來
保
險
事
業
的
發
展
需
求
，
財
政
部
於

一
九
七
四
年
再
度
修
訂
保
險
法
部
份
條
文
；
該
次
保
險
法
條
文
的

修
訂
，
除
第
一
百
零
七
條
，
屬
於
保
險
契
約
法
的
條
文
之
外
，
修

訂
內
容
以
保
險
業
法
的
條
文
為
主
，
從
嚴
規
範
保
險
資
金
的
運
用

條
款
，
並
增
訂
違
規
保
險
業
者
的
罰
則
條
款
。

此
後
十
八
年
之
間
，
保
險
法
沒
有
做
任
何
的
修
訂
作
業
，

一
直
到
一
九
九
二
年
，
政
府
為
推
動
自
由
化
及
國
際
化
的
經
濟
政

策
，
全
面
開
放
保
險
市
場
，
這
是
政
府
遷
台
以
來
，
第
二
度
開
放

企
業
界
新
設
保
險
公
司
的
案
例
；
為
配
合
台
灣
保
險
市
場
全
面
開

放
的
情
勢
，
財
政
部
再
一
次
大
幅
度
修
訂
保
險
法
部
份
條
文
。

依
一
九
九
二
年
總
統
公
告
的
修
訂
條
文
內
容
，
總
計
修
訂

二
十
三
條
，
增
訂
十
四
條
條
文
，
另
刪
減
第
一
百
五
十
四
條
，
有

關
外
國
保
險
公
司
在
台
設
立
分
支
機
構
的
條
文
。

此
次
修
訂
保
險
法
，
仍
偏
重
保
險
業
法
，
諸
如
保
險
公
司

設
立
標
準
，
保
險
公
司
淨
值
不
足
，
需
辦
理
現
金
增
資
的
規
定
，

保
險
資
金
的
運
用
等
，
一
切
從
嚴
規
範
；
但
此
次
修
訂
的
條
文
內

容
，
實
施
之
後
發
現
對
保
險
公
司
的
淨
值
計
算
，
及
現
金
增
資
規

範
，
造
成
極
不
公
平
現
象
，
一
九
九
七
年
內
又
有
二
次
小
幅
度
的

修
訂
保
險
法
。

從
一
九
六○

年
代
到
二
十
世
紀
末
，
這
四
十
年
期
間
，
財

政
部
雖
然
有
多
次
修
訂
保
險
部
份
條
文
的
動
作
，
但
整
個
保
險
法

的
架
構
，
並
未
大
變
動
，
依
然
維
持
﹁
保
險
契
約
法
﹂
與
﹁
保
險

業
法
﹂
合
一
的
結
構
；
而
每
一
次
主
管
機
構
提
出
的
保
險
法
部
份

條
文
修
訂
案
，
均
以
﹁
強
化
監
理
功
能
﹂
的
觀
點
，
進
行
修
法
作

業
，
以
加
強
罰
則
內
容
為
策
略
。

至
於
採
用
同
一
個
保
險
業
法
，
同
時
監
督
產
險
業
及
壽
險

業
，
所
產
生
顧
此
失
彼
，
格
格
不
入
的
問
題
，
歷
任
保
險
監
理
官

從
未
發
現
此
一
缺
失
。

其
實
，
主
管
保
險
事
務
的
財
政
部
，
自
始
對
保
險
法
令
的

制
定
，
或
是
對
保
險
產
業
監
督
方
法
的
訂
定
，
極
為
重
視
；
自

一
九
七○
年
起
成
立
﹁
保
險
審
議
委
員
會
﹂
，
扮
演
財
政
部
長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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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保
險
顧
問
﹂
的
角
色
，
聘
請
法
律
、
保
險
業
、
再
保
業
及
學
者

專
家
，
與
財
政
部
及
交
通
部
官
員
為
保
險
審
議
委
員
，
每
一
季
定

期
集
會
研
商
保
險
相
關
議
題
。

諸
如
有
關
保
險
法
條
文
的
修
訂
內
容
及
意
見
，
亦
提
案
至

保
險
審
議
委
員
會
討
論
，
俾
能
兼
顧
保
險
理
論
及
實
務
；
獲
得
共

識
之
後
，
才
將
保
險
法
條
文
修
訂
草
案
提
報
行
政
院
院
會
，
再
轉

送
立
法
院
進
行
修
法
程
序
。

換
言
之
，
早
期
財
政
部
修
訂
保
險
法
條
文
，
決
不
會
閉
門

造
車
，
會
主
動
與
保
險
業
者
進
行
諮
商
，
以
求
新
修
訂
的
條
文

內
容
，
更
為
週
全
；
但
一
九
九○

年
代
之
後
，
財
政
部
修
訂
保
險

法
，
不
再
與
保
險
業
者
諮
商
︵
可
能
是
為
了
保
密
，
或
是
與
保
險

業
者
之
間
的
互
信
基
礎
有
所
動
搖
︶
，
由
主
管
保
險
事
務
的
監
理

官
自
行
決
定
修
訂
內
容
。

依
台
灣
保
險
監
理
官
的
養
成
教
育
，
均
是
高
考
及
格
，
學

業
有
成
的
優
秀
人
才
，
惟
一
欠
缺
者
，
就
是
保
險
實
務
經
驗
；

倘
若
保
險
法
部
份
條
文
的
修
訂
作
業
，
交
由
欠
缺
保
險
實
務
經
驗

的
監
理
獨
斷
獨
行
，
將
因
欠
缺
保
險
實
務
上
的
考
量
，
而
不
夠
週

延
，
其
結
果
可
能
發
生
窒
礙
難
行
，
或
是
阻
礙
保
險
事
業
健
全
發

展
的
問
題
。

此
外
，
一
九
七
一
年
行
政
院
逕
行
核
定
，
推
動
成
立
﹁
保

險
事
業
發
展
基
金
﹂
，
作
為
台
灣
推
動
保
險
業
務
的
經
費
來
源
；

該
基
金
的
來
源
，
係
由
保
險
業
向
保
戶
所
收
取
保
費
中
，
徵
收
一

定
比
率
的
資
金
，
交
由
財
政
部
負
責
管
理
並
統
籌
運
用
，
承
辦
各

項
有
利
於
保
險
事
業
開
展
的
計
畫
。

行
政
院
成
立
該
基
金
的
構
想
，
非
常
有
前
瞻
性
，
基
於
有

錢
好
辦
事
的
理
由
，
獲
得
全
體
保
險
業
的
支
持
；
該
基
金
的
運
用

及
管
理
，
對
保
險
事
業
的
發
展
，
應
是
一
大
助
力
，
惟
因
該
基
金

的
成
立
欠
缺
法
源
，
遭
受
各
界
的
關
注
，
自
一
九
九
七
年
起
停
止

基
金
的
徵
收
，
此
後
的
情
況
，
是
將
歷
年
累
積
的
基
金
及
孳
息
，

做
更
有
效
的
運
用
。

除
此
，
一
九
七
二
年
完
成
﹁
中
央
再
保
險
公
司
條
例
﹂
的

立
法
程
序
，
作
為
台
灣
推
動
﹁
再
保
險
事
業
﹂
的
法
源
依
據
，
亦

是
台
灣
保
險
業
界
一
項
非
常
重
要
的
法
案
；
該
法
案
立
法
當
時
，

即
設
有
落
日
條
款
，
明
訂
實
施
期
限
為
三
十
年
，
到
二○

○

二
年

未
經
立
法
院
修
法
延
長
時
效
，
即
視
為
自
動
失
效
。

由
於
國
內
外
經
濟
情
勢
的
快
速
變
遷
，
台
灣
保
險
事
業
的

發
展
，
在
不
同
的
階
段
，
有
不
同
的
生
態
，
將
面
對
不
同
的
難

題
；
而
政
府
訂
定
保
險
相
關
法
令
的
目
的
，
應
是
營
造
更
良
好
的

經
營
環
境
，
並
協
助
保
險
業
者
排
除
各
種
難
題
，
讓
保
險
業
能
開

創
更
多
的
商
機
。

︵
作
者
：
中
華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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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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